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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独特之处有三，一是书中所选用的案例真实、可信，全部是作者自己工作中承办或带领团队
主办的案件，这让读者读起来会备感亲切、生动；二是作者在阐述民商法的法理时，特别注重与活生
生的司法实务相结合，许多令人感到艰深难懂的专业理论，作者却能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不让读者
感到它的枯燥、乏味；三是本书撰写体例比较新颖，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本书反映出邬文辉作为律师办案的一个难能可贵的特点，就是律师办案中注意与法官换位思维。
由于作者有着较为扎实的民商法理论功底和长期司法实践的经验，因此不仅能够较为准确地洞悉争议
焦点，把握法律适用的基本准则，而且能够根据民商法所要求的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则，在综合考虑
法、理、情的基础上提出案件解决思路，并结合当事人的具体诉求及实际情况，来研究、确定有利于
更好地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律师代理策略和操作技巧，使每一个案件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做到“
案结事了”促进社会和谐。
作者以为，作为一个律师，应当有一定的法官式的思维，这对于解决民商事纠纷很有必要。
因为民商事争议的解决，最终仍然不能偏离公平、公正的轨道。
如果一个律师在代理案件过程中，只是一味地为追求己方当事人诉求的最大满足，甚至是故意玩弄诉
讼代理技巧，而不是站在公平、合理的民商法原则立场上综合考虑代理思路及策略，相信他不仅会容
易陷入追求奇技淫巧或玩弄雕虫小技的法律工匠式的俗套，也未必最终能更好地、最大限度地维护好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这本书中，展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既有通天大案，也有普通百姓常常耳熟能详的民商事争议；
既有法庭中的剑拔弩张，也更有以和为贵的握手言欢。
只要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们都乐于且善于拿起法律武器。
不遗余力地鼓与呼。
从这里，也会让读者们看到邬文辉律师和他所带领的团队办事雷厉风行，执著追求真理，富于智慧，
沉着、激情而不拘泥于案件一时之得失的办案魅力与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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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邬文辉律师，1967年出生，武汉大学法学学士、中山大学法律硕士、武汉大学民商法博士生。
1994年获得律师资格，2005年获得律师执业证书。
现为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邬文辉律师在2003年10月前，先后在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从事民商
事审判工作。
2003年底，邬文辉律师加盟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重点关注复杂、重大的民商事
诉讼、仲裁，主要专业方向是公司纠纷、金融证券纠纷、房地产纠纷的律师业务，成功代理了许多重
大、复杂、疑难的民商事争议案件，并长期担任深圳市立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市衡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合正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福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等大
中型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

    邬文辉律师多年来笔耕不辍，先后在国家级及省级以上专业刊物公开发表专业论文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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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合作方出资不实  中外合作陷僵局　——惠东县碧某集团有限公司与台湾春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香
港永某发展有限公司、张某合作纠纷案股东不得非法干涉公司对其法人财产的处分权　——黄某诉李
某、深圳市仙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损害股东利益纠纷案夫妻股东未必导致公司法人人格独立
性的丧失　——宁夏五某矿产进出口公司诉深圳市奥某工贸发展有限公司、敖某、吴某进料加工出口
合同、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有限责任公司隐名股东的司法认定　——深圳桥某科技有限公司与张某
出资纠纷案瑕疵股权转让后的责任承担　——深圳宝安中某大酒店诉马来西亚金某发展有限公司、深
圳市宝安某旅行社有限公司股东虚假出资纠纷案股东转移公司资产的司法认定　——翁某与浙江春某
集团有限公司、深圳春某家庭用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实际施工人的认
定与工程款的结算　——黄某、苏某、钱某诉清远市星某自来水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案建设工程承包人与普通债权人在执行过程中的权利冲突　——中某建南方建设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惠
东县帆某实业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证券回购，还是非法资金借贷　——营某证券公司诉华
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金拆借合同纠纷案非法的证券回购合同不应受法律保护，十年更迭认定承责主
体应慎重　——光某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华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证券回购合同纠纷案证券公司提供私
募融资顾问服务不违法　——海某国际工贸（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大丰市某港口有限公司诉华某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错卖证券惹纷争券商巧诉化危机　——中某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红荔西路证券营业部诉吕某、郑某不当得利纠纷案未履行专利转让合同义务无权要求支付专利转让
费　——宗某与深圳市鑫某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纠纷案同时履行抗辩权与先履行
抗辩权在司法实务中的认定　——羊某晚报社与深圳市合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违法转让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协议不应受到法律保护　——深圳市宝安龙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诉耀某通
运输（深圳）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被保险人转让保险标的未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是否
应承担保险责任　——中国太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与何某保险合同纠纷再审案提供虚
假发票要担责债权债务转移须慎重　——深圳市民某农产品配送连锁商业有限公司诉郑某债务纠纷案
一起因使用网络图片引起的著作权纠纷　——陈某诉深圳某报社、深圳某业集团、深圳市合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高校国有资产的出资人职责不应由国资委承担　——中某学院、江某
包装厂与某省政府、某省国资委行政复议案劳动争议仲裁案件的管辖与竟业禁止条款效力的认定　—
—利某行机械（昆山）有限公司诉邹某劳动合同纠纷案附录一：邬文辉律师担任法官期间主审的代表
性案件王兆垣诉广州市梅州水库管理处等股权纠纷案附录二：邬文辉律师公开发表的部分学术论文  1
．浅谈对当事人诉因选择权的限制  2．论有限责任公司未出资股东的资格认定及其权利限制——从一
起公司股东权益纠纷案例引出的课题  3．对虚假股评赔偿案的若干思考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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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对我国的经济腾飞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我国已成为全球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之
一。
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途径。
据商务部发布的《2005年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04年9月止，我国共吸收外商直
接投资55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GDP的贡献超过40％。
同时，我国也一直在努力为外资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法制环境。
在规范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我国先后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79年）、《外资企业法》
（1986年）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1988年），并不断进行完善，充分维护和保障了外商的合法
权益。
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
毋庸讳言，我国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法律问题，如企业经营权的单方控制，外资方不按
约定出资或虚假出资、抽逃出资，企业利润的分配不公，等等。
这些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源自部分地方对外资的过分依赖，导致外资方受到超国民待遇，政府放松了
对外资方的监管；另一方面，也与合资、合作各方缺乏足够的权利保护意识有关，当事人不重视合资
或合作协议、合同、章程，或者对有关事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清，给纠纷的发生留下隐患。
本案就是一起因合作方出资不实而引起的纠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案中，惠东县碧某集团有限公司与台湾春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香港永某发展有限公司、张某合作
经营惠东县碧某沙湾综合码头有限公司。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外资方长期控制合作企业，并且不按约定向合作企业缴付出资，严重影响了合作
企业的发展和中方企业的利益。
在此情况下，惠东县碧某集团有限公司提起仲裁，请求台湾春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香港永某发展有
限公司、张某承担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法律责任。
在法律和事实面前，外资方最后不得不作出妥协，退出了合作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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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自2003年底从法院辞职以来，我从事律师职业已足足6年了。
几年来，我承办或带领团队主办了上百个形形色色的民商事争议案件。
今天，我从中精选了20个案例，总结、梳理一番。
一方面既是为了忠实记录五年来自身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以便让朋友们分享自己这么些年来的酸
甜苦辣，另一方面更是为了有助于将来进一步提高自身业务水平，更好地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而服
务。
从1993年初进入法院，我在法院工作了11年，除任一年书记员外，其余10年时间一直是从事经济审判
（现称民商事审判）。
记得当年我要辞职时，我的领导、朋友、同学大多持反对意见：在他们看来，我骨子里更多地属于不
善交际、专于业务的“秀才”，若不能八面玲珑应付各种复杂人、事，能否在波涛汹涌的市场经济大
海中安然无恙，能否自己养活自己，他们颇为担忧。
这些担忧，当年何尝又不是使我辞职前三天三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难题之一？
！
事过境迁，一些朋友感慨之余至今仍会追问：难道在当今的司法环境下，你这个“书生”也能做好律
师？
对此，我目前仍无法准确地作出回答。
在当今仍不甚理想的司法环境下，我这种不善交际的性格，加诸过于专注业务的执业理念，确实常常
使自己陷入困境。
但令我欣慰的是，法院特别是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法院，当今聚集了相当一批业务精通、品德高
尚的法官，律师在办案中与这些高素质法官打交道，也许确实仅需要律师自身具备相应的敬业精神和
良好的业务素质就足矣。
记得我在承办一个涉外商事案件中，广东省高院的一位资深法官看到我撰写的长达万字的代理词时，
无不佩服地对我说：“你如此专业、敬业，我怎好不认真拜读呢？
”凭着自己10年法官生涯所积累的经验以及我对审判心理的一些粗浅体会，我深深懂得法官对律师的
尊重和认同，绝对不是金钱所能买到的，更不是酒桌上的推杯换盏能谋求到的。
我们当然不能无视当今仍有极少数法官为了人情或金钱，或不得不屈服于淫威，不顾事实和法律，枉
法裁判甚至草菅人命。
但确实值得庆幸的是，我执业以来所遇到的绝大部分法官基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同理念，在工作中
对我等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和认同。
也许有些案件他们最终并不能采纳、支持我的意见，但是从他们所撰写的法律文书的字里行间，我确
实读出了法官对律师专业意见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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